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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進修考察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司法院為選送

法官進修，得委由法官

學院逐年編列預算，訂

定計畫及辦理幕僚作

業。

前項進修，指選送

法官從事下列進修活

動：

一、至國內外大學院校

入學進修或選修學

分。

二、至國外大學院校擔

任訪問學者。

三、至國內外大學院校

或機關（構）個人

或組團專題研究。

四、至國外大學院校或

機關（構）外語學

習。

司法院委由法官學

院辦理之事項，得授權

該學院逕為核准，或報

請司法院核定或備查。

第五條 司法院為選送

法官進修，得委由法官

學院逐年編列預算，訂

定計畫及辦理幕僚作

業。

前項進修，指選送

法官從事下列進修活

動：

一、至國內外大學院校

入學進修或選修學

分。

二、至國外大學院校擔

任訪問學者。

三、至國內外大學院校

或機關（構）個人

或組團專題研究。

司法院委由法官學

院辦理之事項，得授權

該學院逕為核准，或報

請司法院核定或備查。

現行選送法官出國進修

類型，含外語學習。另第

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已

明定選送外語學習研究

報告之審核規範，爰增列

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俾臻

明確，且符實際。

第九條 選送進修期間

如下：

一、選送國內外入學進

修、選修學分或選

送國外擔任訪問學

者：不得逾二年。

但經核准者，得予

延長，延長期間不

第九條 選送進修期間

如下：

一、選送國內外入學進

修或選修學分之期

間，不得逾二年。

但經核准者，得予

延長，延長期間最

長為一年。

一、現行第一項第一款

係參照公務人員訓

練進修法第十條第

一項及第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予以明

定。另現行法官學

院每年依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所訂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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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逾二年。

二、選送國內外專題研

究：不得逾六個

月。但經核准者，

得予延長，延長期

間不得逾三個月。

三、選送國外外語學

習：不得逾二個

月。但經核准者，

得予延長，延長期

間不得逾一個月。

前項各款所定核准

延長進修期間，應予留

職停薪。

各年度選送帶職帶

薪進修期間，由辦理機

關視預算情形等，在第

一項各款所定期限範圍

內，於每年所訂計畫明

定之。

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選送國內進修

者，應於寒暑假期間返

回服務機關上班。但因

進修需要報經司法院核

准者，不在此限。

延長選送進修期間

之申請，應向服務機關

提出，並由該機關綜合

考量對於整體人力配

置、審判業務需要之影

響程度及進修名額等情

形，擬具意見，報送法

官學院就有無延長進修

二、選送國外擔任訪問

學者之期間，不得

逾一年。但經核准

者，得予延長，延

長期間最長為一

年。

三、選送國內外專題研

究之期間，不得逾

六個月。但經核准

者，得予延長，延

長期間最長為三個

月。

依前項第一款及第

三款選送國內進修者，

應於寒暑假期間返回服

務機關上班。但因進修

需要報經司法院核准

者，不在此限。

延長選送進修期間

之申請，應向服務機關

提出，並由該機關綜合

考量對於整體人力配

置、審判業務需要之影

響程度及進修名額等情

形，擬具意見，報送法

官學院就有無延長進修

之必要性，加註意見，

陳報司法院准駁。

第一項各款所定核

准延長進修期間，應予

留職停薪。

送計畫列有甲類進

修一年之類型，未

再區分係屬本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

款，且實務上法官

於申請參加選送進

修遴選時，多未能

確定將從事何款之

進修活動。為期彈

性，整併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現行同項第三

款修正後移列至第

二款，另增列規範

選送國外外語學習

之期間於第三款。

二、參照公務人員訓練

進修法第十條第二

項規定，經中央一

級機關專案核定選

送國外進修人員，

其進修(含延長)期

限最長為四年。修

正選送國內外入學

進修、選修學分或

選送國外擔任訪問

學者之選送帶職帶

薪進修及延長選送

留職停薪之期間合

計不得逾四年。

三、增訂第三項明定有

關各年度選送帶職

帶薪進修期間由辦

理機關視預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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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性，加註意見，

陳報司法院准駁。

等，在第一項各款

所定期限範圍內，

於每年所訂計畫明

定之。

四、修正第二項後移列

至第四項。現行第

四項移至第二項，

第三項移至第五

項。

第十八條 選送進修或

考察人員於進修或考察

期滿後，應立即返回服

務機關繼續服務；如服

務機關異動，應立即赴

新職機關繼續服務。期

滿前已完成進修或考

察，或經司法院終止其

進修或考察，或有其他

原因致無法完成者，亦

同。

前項繼續服務之期

間，為選送帶職帶薪期

間之二倍；延長進修留

職停薪者，加計與延長

進修留職停薪期間相同

之期間。

選送進修或考察人

員，得於繼續服務期間

遷調至司法院暨所屬其

他機關服務，各機關之

服務年資應合併計算。

選送進修或考察人

員，於繼續服務期間期

滿前，不得申請帶職帶

第十八條 選送進修或

考察人員於進修或考察

期滿後，應立即返回服

務機關繼續服務；如服

務機關異動，應立即赴

新職機關繼續服務。期

滿前已完成進修或考

察，或經司法院終止其

進修或考察，或有其他

原因致無法完成者，亦

同。

前項繼續服務之期

間，為選送帶職帶薪期

間之二倍；延長進修留

職停薪者，加計與延長

進修留職停薪期間相同

之期間。

選送進修或考察人

員，得於繼續服務期間

遷調至司法院暨所屬其

他機關服務，各機關之

服務年資應合併計算。

本條增列第四項規定，理

由如下：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九十六年

三月七日公訓字第

○九六○○○一七

五一號函略以，公

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第十四條、第十五

條規定，選送全時

進修之公務人員於

進修期滿，應立即

返回服務機關學校

服務，其繼續服務

期間，應為進修期

間之二倍。揆其立

法意旨，係為期進

修人員返回機關貢

獻所學，俾提升政

府施政品質，其於

履行服務期間，尚

不得再申請留職停

薪進修。是以，公

務人員帶職帶薪全

時進修期滿，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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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自行進修及留職停薪

自行進修。

即返回機關服務並

於服務義務期滿

後，始得再向服務

機關申請留職停薪

全時進修。

二、次按司法院秘書長

一百零一年十二月

六日秘台人三字第

一○一○○三○九

二三號函略以，法

官進修考察辦法第

十八條規定之立意

與公務人員訓練進

修法相關規定相

同。次依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函釋，選送進修期

滿者，尚且不能於

繼續服務期間內以

「留職停薪」方式

從事全時進修，依

據舉輕明重之法

理，當更不得以「帶

職帶薪」方式從事

全時進修。

三、為期明確，參酌上開

函釋內容，予以明

定。

第十九條 選送進修或

考察人員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得由服務機

關依相關規定議處

外，五年內不得申請參

加選送進修或考察，並

第十九條 選送進修或

考察人員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五年內不得申

請參加選送進修或考

察，並依下列規定負賠

償責任：

一、經查公務人員訓練

進修法第十六條第

一項及檢察官進修

考察辦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對於選

送進修或考察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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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下列規定負賠償

責任：

一、違反第十條或第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

者，賠償其進修或

考察期間所領補

助。

二、違反前條第一項規

定者，賠償其進修

或考察期間所領薪

給及補助。

三、違反前條第二項規

定者，按未履行義

務之期間比例，賠

償其進修或考察期

間所領薪給及補

助。

具前項各款情事之

一者，如屬不可歸責於

進修人員，免除其賠償

責任。

進修人員依第一項

所應負賠償責任，經通

知限期繳納應賠償金

額，逾期不繳納者，依

法移送強制執行。

一、違反第十條或第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

者，應賠償其進修

或考察期間所領補

助。

二、違反前條第一項規

定者，應賠償其進

修或考察期間所領

薪給及補助。

三、違反前條第二項規

定者，應按未履行

義務之期間比例，

賠償其進修或考察

期間所領薪給及補

助。

相關規定者，均有

予以議處之規定，

爰修正本條第一項

序文，另酌修各款

文字。

二、參考公務人員訓練

進修法第十六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增訂本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

俾臻明確。

第二十四條 帶職帶薪

自行進修人員於進修

期滿後，應立即返回原

服務機關繼續服務。

前項繼續服務之期

間，為進修期間之二倍。

違反前二項規定

者，除得由服務機關依

第二十四條 帶職帶薪

自行進修人員於進修

期滿後，應立即返回原

服務機關繼續服務。

前項繼續服務之期

間，為進修期間之二倍。

違反前二項規定

者，五年內不得申請全

一、經查公務人員訓練進

修法第十六條第一項

及檢察官進修考察辦

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對於帶職帶薪

進修人員違反相關規

定者，均有予以議處

之規定，爰修正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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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議處外，五年

內不得申請全時進修，

並應依下列規定負賠償

責任：

一、違反第一項規定

者，賠償其進修期

間所領薪給。

二、違反第二項規定

者，按未履行義務

之期間比例，賠償

其進修期間所領

薪給。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

人員於繼續服務期間期

滿前，不得申請留職停

薪自行進修。

時進修，並依下列規定

負賠償責任：

一、違反第一項規定

者，賠償其進修期

間所領薪給。

二、違反第二項規定

者，應按未履行義

務之期間比例，賠

償其進修期間所

領薪給。

第三項序文，另酌修

第三項第二款文字。

二、司法院秘書長一百零

一年十二月六日秘台

人三字第一○一○○

三○九二三號函略

以，選送進修期滿

者，尚且不能於繼續

服務期間內以「留職

停薪」方式從事全時

進修，依據舉輕明重

之法理，當更不得以

「帶職帶薪」方式從

事全時進修。為期明

確，爰增訂第三項。

第二十五條之一 帶職

帶薪自行進修人員依

前條第一項規定所提

之進修活動證明文

件，應由服務機關就是

否符合法官學院所訂

認可審核要點進行初

步審核；證明文件如有

闕漏或錯誤，應書面通

知其於相當期間內補

件或補正；逾期未送

件，服務機關得逕送法

官學院為認可審核。

未依限提出研究報

告或未提出任何進修活

動證明文件者，服務機

關應書面通知帶職帶薪

自行進修人員於收受通

第二十五條之一 帶職

帶薪自行進修人員依

前條第一項規定所提

之進修活動證明文

件，應由服務機關就是

否符合法官學院所訂

認可審核要點進行初

步審核；證明文件如有

闕漏或錯誤，應書面通

知其於相當期間內補

件或補正；逾期未送

件，服務機關得逕送法

官學院為認可審核。

未依限提出研究報

告或未提出任何進修活

動證明文件者，服務機

關應書面通知帶職帶薪

自行進修人員於收受通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人

員，進修期間仍領有薪

資，倘未提出研究報告或

未提出任何進修活動證

明文件者，允宜賠償進修

期間所領薪給，另為與選

送帶職帶薪進修人員相

關罰責衡平，故增訂第七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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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次日起二十日內提

出；逾期未提出，服務

機關應報送司法院核定

其研究報告為不及格，

並副知法官學院。

進修活動證明文件

經法官學院認可審核

後，除有第四項所定得

補足情形外，未符前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所

定進修學分數或相當時

數者，其研究報告視為

不及格。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

人員提出前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所訂之進修學分

數或相當時數，經法官

學院認可審核後，不足

之進修學分數或相當時

數未逾前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總數十分之一（無

條件進位）者，得由法

官學院書面通知於三個

月內補足，並以一次為

限。

符合前項規定者，

如有不足之國外進修學

分數或相當時數，得於

國內補足該二倍之進修

學分數或相當時數。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

研究報告經司法院核定

不及格者，五年內不得

申請該項進修。

知次日起二十日內提

出；逾期未提出，服務

機關應報送司法院核定

其研究報告為不及格，

並副知法官學院。

進修活動證明文件

經法官學院認可審核

後，除有第四項所定得

補足情形外，未符前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所

定進修學分數或相當時

數者，其研究報告視為

不及格。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

人員提出前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所訂之進修學分

數或相當時數，經法官

學院認可審核後，不足

之進修學分數或相當時

數未逾前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總數十分之一（無

條件進位）者，得由法

官學院書面通知於三個

月內補足，並以一次為

限。

符合前項規定者，

如有不足之國外進修學

分數或相當時數，得於

國內補足該二倍之進修

學分數或相當時數。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

研究報告經司法院核定

不及格者，五年內不得

申請該項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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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研究報告或

未提出任何進修活動證

明文件者，除得由服務

機關依相關規定議處

外，應賠償進修期間所

領薪給。但有不可歸責

於當事人之事由者，不

在此限。

經司法院核定及格

之帶職帶薪自行進修研

究報告，除涉及機密不

宜公開者外，由法官學

院將電子檔案送交司法

院資訊處登載於司法院

電子出版品檢索系統。

經司法院核定及格

之帶職帶薪自行進修研

究報告，除涉及機密不

宜公開者外，由法官學

院將電子檔案送交司法

院資訊處登載於司法院

電子出版品檢索系統。

第二十六條 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

十六條之一、第十六條

之二、第十七條及第十

九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之規定，於本章準用

之。

第二十六條 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

十六條之一、第十六條

之二及第十七條之規

定，於本章準用之。

增修後之第十九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於第三章帶

職帶薪進修有準用之必

要，故予以增列。

第二十九條 留職停薪進

修人員應於進修期滿

後，立即返回原服務機

關繼續服務。期滿前已

完成進修，或因故無法

完成者，亦同。

前項繼續服務之期

間，與留職停薪期間相

同。

違反前二項規定

者，應由服務機關依相

第二十九條 留職停薪進

修人員應於進修期滿

後，立即返回原服務機

關繼續服務。期滿前已

完成進修，或因故無法

完成者，亦同。

前項繼續服務之期

間，與留職停薪期間相

同。

經查公務人員訓練進修

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及檢

察官進修考察辦法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對於留職

停薪自行進修人員違反

繼續服務義務者，均有予

以議處之規定，另參照公

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爰增訂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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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議處。但有不可

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

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條 第十二條、第

十四條、第十八條第三

項及第十九條第三項

之規定，於本章準用

之。

第三十條 第十二條、第

十四條、第十八條第三

項之規定，於本章準用

之。

增修後之第十九條第三

項於第四章留職停薪進

修有準用之必要，故增修

本條。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中

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

月十七日修正施行

前，經司法院核准從事

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或

留職停薪全時進修且

尚未進修期滿者，依修

正後規定辦理；已進修

期滿者，依修正前規定

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

月十二日修正施行

前，經司法院核准從事

實任法官帶職帶薪自

行進修且尚未進修期

滿，及選送進修錄取資

格，經司法院註銷，且

不得再申請參加選送

進修或考察之期間尚

未屆滿者，依修正後規

定辦理。

現行條文係本辦法一百

零七年一月十二日修正

施行前後之過渡適用條

文。為配合本次修正情

形，爰予修正。


